代偿国家助学贷款本息委托书
 国家开发 银行 广东省 分行：
根据国家应征入伍服义务兵高等学校学生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政策，现委托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代本人偿还国家助学贷款本息。

合同1编号                                ，偿还本息       元；

合同2编号                                ，偿还本息       元；

合同3编号                        ，偿还本息      元；

以上代偿助学贷款合同本金和利息（毕业当年7月1日至还款日）从应征入伍学费补偿代偿助学贷款资金中扣除，若国家学费补偿资金不足以抵扣助学贷款合同本息，则剩余未结清的助学贷款本息由本人自行承担还贷义务，若国家补偿款有结余，则委托学校将结余款汇入本人建行卡账户，户名      账号                           中。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